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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阿摩司書（5）以色列人是蒙神揀選的子民，但他們驕傲自滿，忘了神的救恩（摩

2:10-3:4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阿摩司書 2:6-9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阿摩司書 2:6-9記載：“耶和華如此說：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；

因他們為銀子賣了義人，為一雙鞋賣了窮人。他們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，阻礙謙卑

人的道路。父子同一個女子行淫，褻瀆我的聖名。他們在各壇旁鋪人所當的衣服，臥在其上，

又在他們神的廟中喝受罰之人的酒。我從以色列人面前除滅亞摩利人。他雖高大如香柏樹，

堅固如橡樹，我卻上滅他的果子，下絕他的根本。” 

 

讀到這段經文，或許有人會發出這樣的疑惑：“這些以色列人的信仰與生活分開，虛有其表；

回看今天的我自己，我能“活”出我的信仰嗎？”其實，先知阿摩司是在針對上流社會講話，

因為在以色列，根本就沒有中産階級，只有極富和赤貧的人。有錢人遵行宗教禮儀，貢獻額

外的金錢，又到各處丘壇獻上祭牲。可是，他們心裏貪婪不公，甚至向無依無靠者取利。當

我們忠誠地參與教會活動，遵行各種宗教禮儀時，切忌忽視別人的需要。神期望我們活出信

仰，就是向有需要的人施以援手。 

 

或許還有人會感慨：“以色列的罪，加起來竟有這麽嚴重。今天，我們社會、教會不會如此

吧？”聖經告訴我們，現代人和古人都會犯罪，如果我們不將以色列的罪引以為戒的話，我

們也同樣會重蹈以色列遭受神嚴厲懲罰的覆轍。 

 

根據聖經的記載，神譴責以色列以下五種罪行：第一，賣窮人作奴隸；第二，屈枉貧寒；第

三，亂倫苟合；第四，藉貸時取不當的抵押品；第五，敬拜假神。 

 

先知不斷提醒神的百姓要悔罪歸向神，但以色列人不斷忘記神的救恩，不斷離棄神，因此神

必然要懲罰他們，這是何等可悲的境況。先知不斷掀起百姓的回憶，要他們回應神所做的一

切。當我們細閱這份以色列罪惡的清單時，有沒有為以色列的善忘而感到愕然呢？但假如先

知傳講的對象是我們，他又會對我們作何評價呢？神的信實提醒以色列人要順服祂；同樣，

祂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一切，也提醒我們要為祂而活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阿摩司書 2:10-3:4的內容。 

 

阿摩司書 2:10-11記載神說：“‘我也將你們從埃及地領上來，在曠野引導你們四十年，使你

們得亞摩利人之地為業。我從你們子弟中興起先知，又從你們少年人中興起拿細耳人。以色

列人哪，不是這樣嗎？這是耶和華說的。” 

 

神的意思是：“我要你們在這塊地上服事我。你們要帶著後代一起服事我，使他們成為先知，

成為拿細耳人。”但是，發生了什麽事呢？以色列人背信棄義，不斷離棄神。 

 

神對以色列的慈悲並非一時的，他自始至終從未改變。以色列靠自己的力量，無法征服亞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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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人和迦南的原居民，而有了神的幫助才得以殲滅了他們。這段經文特別强調了阿摩司對以

色列的惋惜之情，因為以色列通過拿細耳人和先知早已經歷神的慈悲，但百姓依舊犯罪。侵

犯了象徵屬靈祝福的拿細耳人的純潔，並且妨礙先知宣告神的旨意，就等於放棄作神子民的

權利，這是導致神嚴厲審判的行為。使徒行傳 4:15-21記載官長：“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，

就彼此商議說：‘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？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，凡住耶路

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們也不能說沒有。惟恐這事越發傳揚在民間，我們必須恐嚇他們，叫他

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。’於是叫了他們來，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。彼得、

約翰說：‘聽從你們，不聽從神，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們自己酌量吧！我們所看見所

聽見的，不能不說。’官長為百姓的緣故，想不出法子刑罰他們，又恐嚇一番，把他們釋放

了。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事都歸榮耀與神。”希伯來書 12:16-29說：“恐怕有淫亂的，有

貪戀世俗如以掃的，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。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，竟被

棄絕，雖然號哭切求，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。這是你們知道的。你們原不是來

到那能摸的山；此山有火焰、密雲、黑暗、暴風、角聲與說話的聲音。那些聽見這聲音的，

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；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，說：‘靠近這山的，即便是走獸，

也要用石頭打死。’所見的極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說：‘我甚是恐懼戰兢。’你們乃是來到錫

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裏有千萬的天使，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

所共聚的總會，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，並新約的中保耶穌，以及所灑的血；

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。你們總要謹慎，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。因為，那些

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，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？當時他的聲音

震動了地，但如今他應許說：‘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，還要震動天。’這再一次的話，是

指明被震動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。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

國，就當感恩，照神所喜悅的，用虔誠、敬畏的心事奉神。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。” 

 

阿摩司書 2:12記載神說：“你們卻給拿細耳人酒喝，囑咐先知說：不要說預言。” 

 

神複述從前對以色列的恩慈：神除滅了阿摩利人，這些人原本像香柏樹和橡樹在迦南地居住。

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又興起拿細耳人，向他們顯示分別為聖的生活。但以色列人竟使

拿細耳人變壞，又囑咐先知不要說預言。 

 

拿細耳人是許願把自己奉獻給神的以色列人，有以下三件事不能做：第一，不能剪頭髮。在

哥林多前書 11:14，保羅說男人留長頭髮，是他的羞辱。今天很多人留長頭髮，我同意保羅的

看法，男人留長髮是羞辱。但是拿細耳人留長頭髮，表示願意承擔羞辱。第二，不可喝酒，

也不可以碰觸葡萄樹上的果子。拿細耳人不能吃葡萄，也不能吃葡萄乾。當百姓把酒拿給拿

細耳人時，就是要誘惑他違背誓約。第三，不能碰觸，也不能接近死屍。當親人死的時候，

拿細耳人不能參加喪禮，這是為了要證明自己把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。 

 

神藉阿摩司譴責以色列百姓，他說：“你們……囑咐先知說：不要說預言。”百姓對先知說：

“我們不想聽你說話，不想聽你講道。”他們拒絕聽神的預言。歷史上很多國家日漸衰微，

都不是被外來的力量毀滅，而是從內部開始腐爛。還有就是不願聽神的話，只有少數人在努

力傳講神的道。阿摩司說：“你們把酒給拿細耳人喝，讓他違背誓約，遠離神。你們對先知

說：‘不要說預言。’你們對我說：‘不要說神的話。我們喜歡聽好聽的，喜歡聽能讓我們

感到舒服的話。’” 

 

阿摩司書 2:13記載神說：“看哪，在你們所住之地，我必壓你們，如同裝滿禾捆的車壓物一

樣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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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幾種不同的方式解釋這節經文，甚至還有不同的譯本。有人認為把神描寫成像車那樣壓以

色列人，是對神不敬。我倒不覺得。神的意思是：“你們讓我處在困境中。你們是我的百姓，

我把你們帶進應許之地，把亞摩利人趕出去。現在你們犯了和他們相同的罪！你們以為我會

閉眼不看你們的罪，只因為你們是我的百姓嗎？我要碾壓你們，就像裝滿禾捆的車碾壓地面

一樣。” 

 

神的刑罰甚重，如裝滿禾捆的車，其重無比，被車輾過，就會粉身碎骨。刑罰來時無一人能

逃避。 

 

阿摩司書 2:14-16記載神說：“‘快跑的不能逃脫；有力的不能用力；剛勇的也不能自救。拿

弓的不能站立；腿快的不能逃脫；騎馬的也不能自救。到那日，勇士中最有膽量的，必赤身

逃跑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” 

 

神將要碾碎以色列，不讓他們逃脫，並以亞述人來擊敗他們。即使最有能力的人也不能拯救

自己，腿快的不能逃脫。 

 

有些解經家認為這就是 1:1 阿摩司預言中的地震。我不認為這節經文和地震有關。重點在：

以色列是個强國。神不讓敵人侵犯，沒有人可以侵犯他們的土地。現在每件事都不對勁，連

城牆也倒塌了。敵人來了，强國不再强盛了。神對以色列說：“你會越來越弱，你還不知道

我已經開始懲罰你了。”這就是阿摩司的信息，難怪百姓想把他趕出去，他們不想聽先知給

他們的信息。阿摩司還沒說完呢！ 

 

阿摩司書 3:1 說：“以色列人哪，你們全家是我從埃及地領上來的，當聽耶和華攻擊你們的

話：” 

 

神把這個國家已經分裂的事實擺在一邊。神是在對以色列全家說話，這以色列是神從埃及地

領出來的，在神的眼中不是兩個，而是一個國家。在神面前，以色列十二個支派是一家人。 

 

阿摩司預言的直接對象是北國以色列，但他又說到“你們全家是我從埃及地領上來的，”可

見這預言包括了南國猶大。“當聽”是阿摩司開始講道時採用的方式。這裏强調了“話”一

詞，即阿摩司想方設法讓人們明白，他將要證明的話語的重要性。 

 

阿摩司書 3:2記載神說：“在地上萬族中，我只認識你們；因此，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。” 

 

先知快說到重點了，我們可以看出先知阿摩司是怎樣的人。他說話不拐彎抹角、不矯揉造作。

他直接了當說神要懲罰以色列的罪，可惜政治領袖和祭司都不聽。如果他們肯聽，以色列的

歷史就要改寫了。 

 

神說：“在地上萬族中，我只認識你們；”在大洪水的災難結束之後，人們還在犯罪，他們

建造巴別塔，全人類都遠離神。這是完全的背叛。然後神從迦勒底的吾珥呼召一個人，神要

他離開拜偶像的老家，到神要引導他去的地方。神對亞伯拉罕說，神要使他的後裔成為大國，

並且應許要賜給他們一塊地。這就是神的意思：“在地上萬族中，我只認識你們；”神用這

種方式讓世人得到這個信息。當人類造巴別塔的時候，他們不是要造一個可以躲避另一個洪

水的地方，他們是要拜太陽神，才建造這個祭壇。洪水之後，人類有個錯誤的觀念，他們認

為是掌管黑暗的神，以及掌管暴風雨的神帶來洪水，所以，他們要拜太陽神。在底格裏斯和

幼發拉底山谷，人們在拜太陽神，直到今日。拜火教的人到現在，還在拜掌管光亮的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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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從列國中揀選亞伯拉罕，從他身上生出以色列國，神把神的話賜給這個國家。神要這個國

家把神的話傳遍世界。這是神在我們身上的目的。因此，我才不斷努力想把聖經全部六十六

卷書，透過各種管道傳給世人。 

 

神說：“因此，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。”神的意思是：“我要懲罰你。”以色列國和神

之間有一種獨特的關係。神賜給他們誡命，神要嚴厲懲罰以色列的原因是，他們違背了太多

誡命。你看，啓示帶來責任。一個得著神啓示的國家，比一個在黑暗中的國家責任更大。神

在這裏定下一個重要的原則。神要用更嚴厲的方式懲罰他們，因為他們領受過神的啓示，比

在黑暗中的人更要受到嚴厲的懲罰。主耶穌也提到有些人會受到比較少的鞭打，有些人會受

到嚴厲的鞭打。我已經說過好多次，我寧可成為活在黑暗角落裏的異教徒，向既醜陋、又可

怕的石頭偶像屈膝，也不要當個所謂的文明人，在禮拜天早上坐在教堂聽牧師講道，卻毫無

回應。聽過福音的人，比沒有聽過福音的擁有更大的責任。因此才會有不同程度的懲罰。神

說得很清楚，神要懲罰他們的罪。今天有一群人喜歡聽神的愛。神的愛的確美好，我也一直

强調神的愛，我們都要倚靠神的愛，在神的愛中喜樂。神的愛彰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。約翰

福音 3:16說：“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致滅亡，反得永

生。”十字架是神彰顯神愛的地方，可是神的愛被人拒絕，只剩下懲罰而已。很多人覺得神

不應該懲罰人，當然這個世界不是他們掌管的，他們的觀點不必理會。神已經說過，神是聖

潔的、公義、公正的，祂會懲罰人。審判罪是很合理的結果。 

 

阿摩司說的是基本真理。他是提哥亞人，來自提哥亞南方曠野，他大半生都在那裏度過。他

從大自然學到今天人們還在學習的功課。阿摩司是在農村長大的，他從大自然觀察到很多美

好的事。 

 

請注意他的第一個問題。 

 

阿摩司書 3:3記載：“二人若不同心，豈能同行呢？” 

 

兩個人可以同行嗎？可以，但是他們必須要同心，否則就不能同行。前幾天，我看到一對年

輕的新婚夫妻，手拉著手一起走。突然間，女方轉過身來跺著腳、回家了，可是男的還繼續

往前走。他們不能同行，因為他們不同心。二人若不同心，豈能同行呢？這是一個因果關係。

原因是：如果你要與神同行，你必須與神同心。結果是：當你與神同心的時候，你就會與神

同行。這不是說神會過來與你同心。你我必須來到神的身邊，與神同心。就像有人說，神駕

著祂的馬車凱旋歸來。如果你不想躲在馬車的輪子底下，你最好上車，跟祂一起駕車。畢竟，

神要在世上行使祂的旨意。我去參觀北京故宮博物館和秦始皇陵兵馬俑的時候，我想到中國

古代歷代皇帝，如秦始皇、李世民、朱元璋和康熙大帝等，他們是高高在上、叱咤風雲的人

物，因為他們手握生殺大權，可以送很多人去砍頭。他們隨心所欲地為所欲為，特別是秦始

皇，可是今天沒有人在意秦始皇的想法，或他所做的事。神用自己的方式掌管祂的宇宙，神

不需要徵詢人的意見。如果你我要與神同行，我們就要遵循祂的方式。阿摩司的第一個問題

宣告了一個重要的原則：“二人若不同心，豈能同行呢？” 

 

現在我們看阿摩司的第二個問題。 

 

阿摩司書 3:4 說：“獅子若非抓食，豈能在林中咆哮呢？少壯獅子若無所得，豈能從洞中發

聲呢？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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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獅子若非抓食，豈能在林中咆哮呢？”當然不能。獅子行動的時候是很小心、很安靜、悄

悄地移動腳步。牠不會出聲，除非要跳起來捕捉獵物。當牠捕捉到的時候，你就會聽到牠的

怒吼聲了。 

 

“少壯獅子若無所得，豈能從洞中發聲呢？”確實不能。小獅子不會發聲，因為母獅子說：

“當媽媽出去找食物的時候，你要安靜等候。”等到母獅子帶著晚餐回來，小獅子才可以出

聲，那得等母獅子到家才行。這是有因果關係的。神會按照人的罪懲罰人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 


